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5）004237号）。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

涉及事项的处理》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涉及

的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 2024年度审计报告

涉及的保留意见事项表述如下：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24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

和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2.2 持续经营”所述，贵公司主营业务尚未恢复，2024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1,019,132.94 元，均为其他业务收入，净利润为-48,459,792.59 元，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35,403,943.02 元 ， 累 计 亏 损 人 民 币

-1,788,015,292.57 元。 

虽然贵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 12、其他重要事项之关于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的措施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是由于贵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尚未恢

复，贵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

提供了基础。 

二、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相关事项对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财务状况和 2024 年度经营成果无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对

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基本反应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将争取尽快消除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加强公司经营管

理，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四、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为改善公司经营状况，不断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1、 公司将依托包头市地方资源优势，积极寻找合适的发展方向。同时，盘

活存量资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探索新的优化措施和策略，使存量资产得到更

有效的利用，增加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2、 公司所拥有的原生产厂区工业土地，为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储备了必要

的资源，是包头市城区范围内可大片整体开发不可再生优质资源。根据政府规划，

公司土地所属区域主要以商住为主，已具备土地开发条件。为争取尽快实现土地

价值，公司与辖区政府正在积极探讨土地开发方式。 

特此说明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